
13 ■ 以佛教觀點探討家庭倫理（四）

以
佛
教
觀
點
探
討
家
庭
倫
理

n

一
｀
佛
教
經
典
中
的
家
足
人
倫
關
係

筆
者
從
家
庭
關
係
中
最
基
本
的
父
母
和
子
女
關
係
、
夫
妻

闞
係
的
分
析
入
手
，
對
佛
教
的
家
庭
和
社
會
倫
理
觀
作
了
探
討

。
在
中
國
傳
統
家
庭
倫
理
以
孝
爲
核
心
，
孝
的
道
德
內
容
包
括

敬
養
父
母
、
祭
禮
祖
先
、
尊
從
長
輩
、
不
違
背
長
輩
的
意
願
等

等
。
佛
教
的
家
庭
倫
理
觀
除
了
強
調
子
女
要
孝
養
父
母
、
服
從

父
母
意
願
之
外
，
還
強
調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責
任
和
義
務
，
強
調

教
育
子
女
的
重
要
性
。
關
於
夫
妻
關
係
，
佛
教
提
出
丈
夫
應
當

敬
重
妻
子
、
滿
足
妻
子
的
生
活
需
求
；
妻
子
則
應
敬
重
丈
夫
，

順
從
丈
夫
的
意
願
等
作
為
夫
妻
間
倫
理
關
係
的
基
本
要
求
。
世

俗
的
家
庭
生
活
內
容
包
括
許
多
方
面
，
本
文
僅
涉
及
了
其
中
一

小
部
分
，
是
不
全
面
的
，
但
這
些
關
係
是
世
俗
社
會
生
活
關
係

中
非
常
重
要
的
組
成
部
分
。

佛
教
雖
實
行
出
家
修
行
的
制
度
，
並
不
意
味
著
所
有
佛
教

徒
都
必
須
完
全
排
斥
世
俗
的
家
庭
和
社
會
生
活
。
佛
教
的
基
本

信
徒
有
四
衆
弟
子
，
其
中
優
婆
塞
和
優
婆
夷
兩
衆
就
是
在
家
弟

子
。
既
有
在
家
弟
子
，
必
然
會
有
一
個
如
何
處
理
在
家
生
活
中

各
種
家
庭
人
際
關
係
的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釋
尊
在
世
說
法
時
，
曾

在
各
種
不
同
場
合
，
從
各
種
不
同
角
度
闡
述
佛
教
關
於
處
理
家

庭
和
社
會
生
活
中
各
種
倫
理
關
係
的
原
則
，
論
述
佛
教
徒
在
社

會
生
活
中
，
在
與
自
己
家
庭
成
員
、
與
親
屬
朋
友
等
相
處
時
，

應
當
遵
守
的
各
種
行
爲
準
則
和
道
德
要
求
。
如
此
看
來
，
如
何

處
理
日
常
家
庭
和
社
會
生
活
中
的
各
種
倫
理
關
係
，
也
是
佛
教

倫
理
思
想
的

一
個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。
佛
教
中
有
許
多
論
述
這
一

方
面
關
係
的
經
典
如
《
佛
說
善
生
經
》
就
是
其
中
相
對
集
中
談

論
在
家
生
活
倫
理
問
題
的
重
要
經
典
。
佛
陀
主
張
，
有
情
衆
生

互
爲
親
眷
，
互
爲
父
母
子
女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必
須
相
互
尊
重
、

恭
敬
、
供
養
，
以
結
世
世
善
緣
。

阿
含
部
的
《
善
生
經
》
所
謂
的
「
六
方
」
，
義
不
在
東
、

西
、
南
、
北
、
上
、
下
的
六
面
空
間
，
而
旨
在
講
述
人
與
人
間

的
六
種
倫
常
。
「
禮
」
之
義
，
爲
規
範
、
尊
敬
、
厚
待
。
所
以

，
佛
說
「
六
方
禮
」
，
即
是
說
六
種
人
際
間
應
彼
此
相
互
尊
重

(
四
)

繼
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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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愛
敬
、
厚
待
的
規
範
。
佛
教
尤
其
重
視
家
庭
關
係
，
因
此
在

《
善
生
經
》
、
《
大
寶
積
經
》
、
《
優
婆
塞
戒
經
》
等
諸
經
典

中
，
均
有
佛
陀
教
導
信
衆
如
何
實
踐
家
庭
倫
理
的
記
載
。
現
代

人
間
佛
教
所
提
倡
的
，
也
正
是
以
佛
陀
的
人
本
精
神
，
從
自
己

家
庭
的
人
際
關
係
、
經
濟
生
活
、
家
居
生
活
等
做
起
，
健
全
家

庭
，
建
設
人
間
淨
土
。

、
丿

＿
親
子
之
闢
的
關
係

,\ 
在
中
國
社
會
家
庭
關
係
中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親
與
子
、
夫
與

婦
、
兄
與
弟
、
姐
與
妹
的
闞
係
。
中
國
社
會
是
以
血
統
關
係
爲

紐
帶
維
繫
的
宗
法
制
社
會
，
血
緣
在
這
樣
一
種
社
會
制
度
中
具

有
十
分
重
要
的
意
義
。
父
子
間
的
血
緣
關
係
，
牽
涉
到
祖
先
的

血
脈
能
否
代
代
相
傳
。
在
這
樣
的
社
會
制
度
中
形
成
和
發
展
起

來
的
倫
理
思
想
和
道
德
規
範
，
當
然
會
十
分
重
視
父
子
間
的
倫

理
關
係
和
道
德
規
範
。
因
此
，
佛
陀
在
聖
典
中
就
有
提
及
親
與

子
之
間
必
須
各
盡
其
責
彼
此
間
應
持
有
合
理
的
德
行
，
並
不
是

只
是
單
向
的
付
出
。
如
《
長
阿
含

一
六
經
》
說
：

善
生
1
·

夫
爲
人
子
，
噹
以
五
事
敬
順
父
母
。
云
何

e
為
五
？
一
者
供
奉
能
使
無
乏
；
－
一
者
凡
有
所
e
為
先

白
父
母
．
＇
＝
一
者
父
毋
所
爲
恭
順
不
逆
，
四
者
父
毋

正
令
不
敢
違
背
.. 

五
者
不
斷
所
爲
正
業
。
I
I
I

父
母

復
以
五
事
敬
親
其
子
。
云
何
爲
五
？
一
者
制
子
不

聽
爲
惡
·
·
一
一
者
指
授
示
其
善
處
·
,
＝
一
者
患
愛
入
骨

徹
髓
．
，
四
者
爲
子
求
善
婚
娶.. 

五
者
隨
時
供
給
所

9 

百
＾
o

,', 依
據
以
上
經
文
所
述
，
子
女
對
父
母
的
親
愛
供
養
責
任
有

五.. 

二
)
子
女
要
光
大
家
業
、
門
庭
和
財
富
；

U
－)
不
斷

父
母
正
業
，
不
讓
父
母
蒙
羞
，
不
作
敗
家
之
子
；

U
－
－
)
要
供

養
父
母
一
切
飲
食
、
衣
服
、
臥
具
、
醫
藥
、
快
樂
等
生
活
所
需

，
讓
父
母
生
活
順
心
愉
悅
·
'
(
四
)
不
背
逆
父
母
之
正
教
，
有

事
告
知
，
不
令
父
母
擔
心

·
,
(
五
)
對
父
母
尊
重
恭
敬
，
父
母

除
生
活
所
需
外
，
如
有
其
他
想
望
，
應
盡
量
滿
足
父
母
，
把
自

己
所
有
的
財
物
奉
獻
給
父
母
。
而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親
愛
責
任
有

五.. 

二
)
親
愛
憐
念
兒
女
，
隨
時
提
供
子
女
成
長
生
活
一
切

所
需
；

U
－
)
教
之
以
善
知
識
，
引
入
善
道
，
制
止
子
女
爲
非

作
歹
，
步
入
惡
途
；

U
－
－
)
教
令
子
女
學
習
工
作
，
經
營
事
業

，
不
負
債
務
·
'
(
四
)
爲
子
女
完
成
婚
嫁
，
協
助
子
女
成
家
立

業
·
'
(
五
)
父
母
所
可
意
之
財
物
盡
付
子
女
。
人
出
生
于
世
間

必
依
于
父
母
。
因
此
，
父
母
對
子
女
有
養
育
的
恩
德
，
子
女
理

應
敬
重
承
順
奉
事
他
們
。

父
母
在
世
之
時
，
應
當
盡
自
己
所
能
去
供
養
父
母
所
需
，

以
使
父
母
身
心
都
能
安
住
。
如
在
《
優
婆
塞
戒
經
》
卷
三
說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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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、
丿二

夫
婦
之
闢
的
關
係

( 

若
人
有
能
供
養
父
毋
，
衣
服
飲
食
臥
具
湯
藥
房
舍

豺
寶
恭
敬
禮
拜
，
讚
嘆
尊
重
，
是
人
則
能
供
養
柬

。

方
。
l

父
母
和
子
女
間
的
倫
理
關
係
即
是
子
女
孝
敬
奉
養
父
母
，

父
母
應
爲
子
女
創
造
條
件
，
培
養
教
育
子
女
。
在
兩
段
經
文
中

，
佛
陀
對
弟
子
們
論
述
了
子
女
孝
養
父
母
應
當
遵
守
的
基
本
要

求
，
從
這
些
經
文
來
看
，
佛
教
所
說
的
子
女
對
父
母
的
孝
行
，

首
先
強
調
的
是
保
證
物
質
生
活
的
供
給
，
也
就
是
儒
家
倫
理
中

所
說
的
「
孝
養
」
。
老
有
所
養
，
這
是
中
國
傳
統
孝
道
觀
中
一

個
重
要
內
容
，
在
這
方
面
，
佛
家
與
中
國
傳
統
倫
理
思
想
是
一

致
的
。
父
母
養
育
了
子
女
，
將
子
女
撫
養
成
了
，
到
了
年
老
之

時
，
子
女
必
須
贍
養
父
母
，
這
不
僅
是
子
女
的
社
會
責
任
，
而

且
應
當
說
這
是
一
種
天
職
，
是
客
觀
自
然
規
律
在
社
會
的
體
現

佛
陀
將
家
庭
倫
理
中
父
母
與
子
女
的
倫
理
擺
在
第
一
位
，

應
有
特
殊
的
意
義
。
父
母
子
女
具
足
才
能
成
爲
一
個
完
整
的
家

庭
，
才
能
延
續
家
庭
倫
理
，
父
母
與
子
女
有
相
互
恩
酬
的
道
理

，
這
種
相
互
恩
酬
的
道
理
如
法
實
踐
，
才
能
維
護
家
庭
的
綱
常

；
家
庭
的
綱
常
維
護
住
，
家
庭
才
能
和
樂
幸
福
·
'

家
家
和
樂
幸

福
，
自
然
社
會
安
和
有
秩
。

人
類
學
家
羅
威
曾
說
：
「
家
庭
是
以
婚
姻
爲
根
據
的
社
會

單
位
。
」
1

夫
妻
是
構
成
健
全
家
庭
的
重
要
角
色
，
是
繁
衍
子

嗣
的
必
要
因
素
，
因
此
夫
妻
的
關
係
在
中
國
被
列
爲
五
倫
之
第

三
，
因
爲
良
好
的
夫
妻
關
係
是
構
成
幸
福
家
庭
的
基
本
條
件
，

夫
妻
關
係
如
果
失
秩
，
家
庭
就
陷
入
苦
難
了
。
夫
妻
是
兩
個
不

同
的
個
體
，
各
有
自
己
的
背
景
、
生
活
習
慣
、
思
想
觀
念
、
所

學
所
知
和
不
同
嗜
好
，
要
共
同
組
成

一
個
家
庭
，
要
共
同
和
樂

地
安
居
在
同

一
個
屋
簷
下
，
必
須
要
各
自
明
確
知
道
自
己
所
應

盡
的
責
任
和
義
務
，
相
互
愛
敬
，
相
酬
以
恩
惠
，
相
待
以
禮
理

。
所
以
佛
陀
爲
成
婚
的
男
女
訂
定
夫
妻
倫
理
，
作
爲
兩
人
相
處

的
準
則
。
依
佛
陀
所
訂
的
夫
妻
倫
理
內
容
來
看
，
夫
妻
的
關
係

並
無
誰
尊
誰
卑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平
等
相
待
，
裡
外
分
工
合
作
，

各
司
職
守
，
各
盡
本
份
，
彼
此
照
應
，
相
互
供
養
，
相
互
成
就

，
攜
手
共
同
圓
一
個
幸
福
的
家
庭
。
佛
陀
在
《
善
生
經
》
說
：

夫
之
敬
妻
亦
有
五
事
。
云
何
爲
五
？
一
者
相
待
以

禮
，
－
一
者
威
嚴
不
闕
，
＝
一
者
衣
食
隨
時
，
四
者
莊

嚴
以
時
，
五
者
委
付
家
內
。
…
…
是
烏
夫
之
淤
妻

2 

敬
待
如
是
，
則
彼
方
安
隠
，
無
有
憂
畏
。

l

對
待
妻
子
丈
夫
也
要
做
到

.. 

尊
敬
妻
子
，
被
妻
子
尊
敬
，

供
應
生
活
所
需
及
適
時
的
妝
扮
，
並
將
家
務
託
付
妻
子
。
至
於

妻
子
對
待
丈
夫
，
佛
陀
說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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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
復
以
五
事
恭
敬
淤
夫
。
云
何
爲
五
？
一
者
先
超

,
－
一
者
後
坐
，
＝
一
者
和
言
，
四
者
敬
順
'
J
i者
先

3 

意
承
肯
o
1

從
以
上
的
經
文
所
述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夫
婦
之
間
的
親
密

關
係
，
是
依
以
互
敬
五
重
及
道
情
操
爲
根
源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婚

姻
是
構
成
家
庭
的
根
本
因
素
。
婚
姻
締
結
了
男
女
生
理
、
心
理

等
關
係
而
成
爲
夫
婦
，
從
而
承
當
了
傳
宗
接
代
、
繁
衍
種
族
、

延
續
香
火
的
功
能
與
作
用
。
夫
婦
的
相
處
之
道
，
應
秉
持
互
信

互
諒
、
相
敬
如
賓
的
恕
道
觀
念
。
夫
婦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是
相
輔

相
成
、
平
等
合
作
的
夥
伴
關
係
。

夫
婦
之
間
家
庭
倫
理
道
德
的
和
諧
與
淪
喪
，
置
接
影
響
了

社
會
結
構
的
安
定
與
頹
敗
。
因
此
，
夫
婦
之
間
對
愛
情
應
專
一

無
有
異
念
，
對
家
庭
應
各
盡
其
責
；
善
良
的
德
行
相
濡
與
共
，

誠
摯
的
語
百
同
沐
溫
馨
，
如
是
則
能
締
造
理
想
的
婚
姻
家
庭
關

係
，
讓
良
好
的
社
會
風
尙
得
以
健
康
的
開
展
，
從
而
淨
化
人
們

的
思
想
觀
念
，
提
升
人
的
品
質
，
建
設
人
間
淨
土
。(

未
完
待
續
)

註
釋
：

9

＾
大
正
藏
)
第
一
冊
，
頁
七
十
一
，
下
。

1
0
＾
大
正
藏
)
第
廿
四
冊
，
頁
－
O
四
七
，
上
。

華
嚴
學
會
屏
東
行
關
訓
練

二
六
二
。

1
2
＾
大
正
藏
v
第
一
冊
，
頁
七
十
一
。

1
3
＾
大
正
藏
v
第
一
冊
，
頁
七
十
一
。

佛
教
華
嚴
學
會
為
培
訓
學
員
，
自
七
月
＿
日
起
號

R
0來
自
全
台

各
地
的
廿
三
名
學
員
，
以
行
腳
方
式
走
過
屏
東
山
區
公
路
，
在
六
十

多
公
里
的
路
程
中
，
以
＿
個
擁
抱
募
集
十
塊
台
幣
，
向
各
界
募
款
。

華
嚴
學
會
的
青
年
會
專
員
郭
欣
宜
表
示

.. 

很
多
人
可
能
會
以
為
與
陌

生
人
擁
抱
不
容
易
，
但
只
要
說
明
目
的
，
同
時
在
公
開
的
場
合
下
進

行
，
在
沿
途
募
集
擁
抱
的
過
程
中
，
其
實
很
少
人
會
拒
絕
，
當
然
也

有
人
以
握
手
代
替
。
活
動
前
，
主
辦
單
位
也
逐
＿
與
學
員
及
家
長
溝

通
，
要
求
＿
切
活
動
都
以
「
安
全
」
為
考
量
進
行
。
有
學
員
表
示

：

沿
途
有
民
衆
看
到
「
一
個
擁
抱
十
塊
錢
」
的
標
語
，
都
很
樂
意
「
抱

＿
下
」
，
也
有
人
＿
下
就
捐
了
超
過
百
元
的
金
額
。
此
外
，
沿
途
遇

到
開
起
重
機
的
農
民
、
開
車
的
冏
伯
，
許
多
人
都
會
特
別
搖
下
車
窗

為
他
們
加
油
，
也
＿
位
農
民
害
羞
表
示

：

「
有
汗
臭
昧
」
，
但
學
員

也
熱
情
回
應
以
「
我
們
也
有
」
「
大
家
抱
在
＿
起
就
不
臭
了
」
。
此

次
活
動
係
學
會
為
學
員
學
習
成
長
安
排
之
的
活
動
，
募
得
款
項
也
將

用
於
下
＿
梯
次
的
學
員
活
動
。

n
龍
冠
海
，
＾
社
會
學

v
，
台
北
：
三
民
，
一
九
七
一
，
頁


